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五：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

3.检查项：未经批准，擅自进口或者转让放射性同位素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未经批准，擅自进口或者转让放射性

同位素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

护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九条 申请转让放射性同位素，应当符合下列要

求:(一)转出、转入单位持有与所从事活动相符的许可

证;(二)转入单位具有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

案;(三)转让双方已经签订书面转让协议。

第二十条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，由转入单位向其所在地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。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
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符合条件的，予以批准;不符合

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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